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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 户 须 知
 

为帮助您充分享受本产品保险利益，请您在收到合同后仔细阅读保险责任和责

任免除等内容。了解您所购买产品的保障范围，并明确合同载明的保险产品的保险

金额、保险期间、交费期限、交费金额。

若您投保了我公司的分红产品、投资连结产品或万能产品，请详细阅读《红利

回报演示表》的说明栏、理财产品的账户说明、费用说明和利益演示表等信息。

请投保人在保险合同签收回执上亲笔签字或进行确认。在签收寿险合同后的十

五天内可享有犹豫期。在犹豫期内，若投保人解除合同，按犹豫期条款处理；如

果本合同已有保险金或其他款项的支付，投保人将不享有无息取回已交保险费的权

利。保险期限为一年期或以下的非保证续保型产品的保险合同不享有犹豫期。

为保护您的合法权益，请通过拨打本公司服务电话956156，下载掌上中意
APP，关注中意人寿公众号或咨询本公司柜面服务人员等方式，查询、核对您的保
单信息（对保险期限一年期以上的寿险保单，建议在收到本保单之日起15日内完
成首次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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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单编号 ：

合同生效日 ： 2024年02月21日

合同签发日 ： 2024年02月21日

签发地点 ： 广东广州

投保人 ：

被保险人 ：

年龄/性别：42/男性

保险计划 基本保险金额 交费期限（年） 首期保险费 满期日（年/月/日）

中意一生中意（龙玺版）终身寿险（分红型） 71590.00 10 10000.00 终身

本保险单交费方式：年交              

首期合计保险费：10000.00

特别约定： 无

附注： 

1.年龄是指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生效日的周岁年龄，即计算保险费的年龄。

2.货币单位为人民币元。

3.在签收保险合同后的十五天犹豫期内，若投保人解除合同，按犹豫期条款处理；如果本合同已有保险金或其他款项的支
付，投保人将不享有无息取回已交保险费的权利。保险期间为一年期或以下的非保证续保型产品的保险合同不享有犹豫期。

合同成立日期（新）：2024年0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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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金 价 值 表
保险单编号： 险 种 名 称 ： 中意一生中意（龙玺版）终身寿险（分红型）

投 保 人 ： 基本保险金额： 71590.00

被保险人： 被保险人性别： 男性 年龄： 42

保险单年度末 现金价值 保险单年度末 现金价值

1 3328.94 54 282035.96
2 9385.45 55 287884.87
3 16966.83 56 293769.57
4 25679.33 57 299661.42
5 35100.58 58 305574.76
6 45244.88 59 311480.93
7 56162.36 60 317394.27
8 67881.64 61 323293.28
9 80438.52 62 329177.98
10 93875.97 63 335041.20
11 97405.35 以后年度 ......
12 101077.92
13 104893.67
14 108874.07
15 113033.45
16 115667.96
17 118381.22
18 121166.08
19 124029.68
20 127115.20
21 130279.48
22 133515.35
23 136829.97
24 140223.33
25 143695.45
26 147253.47
27 150897.40
28 154620.08
29 158428.67
30 162330.33
31 166317.89
32 170391.36
33 174557.90
34 178810.34
35 183155.86
36 187594.44
37 192126.08
38 196743.64
39 201461.42
40 206265.11
41 211154.71
42 216144.53
43 221213.10
44 226374.74
45 231622.29
46 236948.58
47 242353.63
48 247837.42
49 253392.81
50 259012.62
51 264689.71
52 270431.23
53 276208.54

附注：

1.货币单位为人民币元。

2.解除合同时退还金额的计算（年度保险费已交清）：在保险单年度末申请解除合同时，本公司退还该年度末的现金价值；若在各保险年度间

申请解除合同时，则根据交费周期及申请时间的不同，本公司按该年度末的现金价值折算退还金额。       

3.若本合同保险责任中包括生存给付，则上述保单年度末现金价值包含生存给付金额。如果解除合同，则本公司在退还现金价值时相应扣除当

期已经发放的生存给付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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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提 示 

 

本阅读提示是为了帮助您更好理解条款，对本合同内容的解释以条款正文为准。 

 

 您拥有的重要权益 

  在犹豫期内您若要求解除合同，我们仅扣除工本费 ·················································· 1.5 

  被保险人可以享有本合同提供的保障利益 ······························································ 2.3 

  您有权解除合同 ·································································································· 9 

 

 您应当特别注意的事项 

  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 ······································· 1.5、2.5、3.2、8.1、11.1 

  您应及时向我们通知保险事故 ············································································· 3.2 

  保险金的申请权应在一定期间内行使 ···································································· 3.6 

  您应按时支付保险费 ·························································································· 5.1 

  在某些情况下，本合同效力中止 ······················································ 5.2、5.3、6.2、8.1 

  解除合同会给您造成一定的损失，请您慎重决策 ····················································· 9.1 

  在某些情况下，本合同效力终止 ········································································ 10.1 

  您有如实告知的义务 ························································································· 11.1 

  我们对一些重要术语进行了解释，请您注意 ···························································· 13 

 

 条款是保险合同的重要内容，为充分保障您的权益，请您仔细阅读本条款。 

 

 条款目录 

1 您与我们订立的合同 3.5 宣告死亡处理 9 合同解除 

1.1 合同构成 3.6 诉讼时效 9.1 解除合同的手续及风险 

1.2 保险合同成立与生效 4 保单红利 10 合同效力的终止 

1.3 投保年龄 4.1 保单红利的确定 10.1 合同效力的终止 

1.4 合同的签收 5 保险费的支付 11 如实告知 

1.5 犹豫期 5.1 保险费的支付 11.1 明确说明与如实告知 

2 我们提供的保障 5.2 宽限期 11.2 本公司合同解除权的限制 

2.1 保险金额 5.3 保险费自动垫交 12 其他需要关注的事项 

2.2 保险期间 5.4 减额交清保险 12.1 年龄错误 

2.3 保险责任 6 现金价值权益 12.2 未还款项 

2.4 未成年人身故保险金限制 6.1 现金价值  12.3 基本保险金额的变更 

2.5 责任免除 6.2 保单贷款  12.4 合同内容变更 

3 保险金的申请 7 年金转换权 12.5 联系方式变更 

3.1 受益人  7.1 年金转换权 12.6 争议处理 

3.2 保险事故通知 8 合同效力的中止及恢复 13 释义 

3.3 保险金的申请 8.1 效力中止  

3.4 保险金的给付 8.2 效力恢复  

 

中意人寿[2024]终身寿险 003号 

 
请扫描以查询验证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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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意一生中意（龙玺版）终身寿险（分红型）条款 
 

 

 

在本条款中，“您”指投保人，“我们”、“本公司”均指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本合同”指您与我

们之间订立的“中意一生中意（龙玺版）终身寿险（分红型）”保险合同。 

 

1    您与我们订立的合同 

   

1.1   合同构成           本合同是您与我们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包括本保险条款、

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投保单、与保险合同有关的投保文件、合法

有效的声明、批注、批单及其他您与我们共同认可的书面协议。 

 

1.2   保险合同成立与

生效  

您提出保险申请、我们同意承保，本合同成立。 

 

除另有约定外，本合同自我们同意承保、收取首期保险费并签发保险

单后开始生效，合同生效日期在保险单上载明。保单年度（见13.1）、

保险费约定支付日（见13.2）均以该日期计算。 

 

1.3  投保年龄  指您投保本合同时被保险人的年龄，年龄以周岁（见13.3）计算。 

本合同接受的投保年龄为出生满7天至70周岁。 

 

1.4 合同的签收 在您收到本合同时，您应当签署本合同的签收回执。 

 

1.5 犹豫期 自您签收本合同的次日起，有15日的犹豫期。在此期间，请您仔细阅

读本合同，如果您认为本合同与您的需求不相符，您可以在犹豫期结

束前解除本合同，我们将在扣除不超过10元的工本费后无息退还您所

支付的保险费。 

 

解除合同时，您需要填写申请书，并提供您的保险合同及有效身份证

件（见13.4）。自我们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时起，本合同即被解除，我

们自本合同生效日起不承担保险责任。 

 

2                                                                   我们提供的保障 

   

2.1   保险金额           （1）基本保险金额 

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由您在投保时与我们约定，并在保险单上载明。

如果该基本保险金额有所变更，以变更后的基本保险金额为准。 

 

（2）年度有效保额 

第一保单年度的年度有效保额为基本保险金额；以后各保单年度的年

度有效保额为下列两项金额之和： 

① 基本保险金额×1.025(n-1)（n为保单年度） 

② 累积红利保险金额 

 

若您申请减少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年度有效保额也作相应比例的减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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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保险期间 本合同的保险期间为终身，并于保险单上载明。 

 

2.3   保险责任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我们承担如下保险责任： 

 

2.3.1 身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身故，且身故时未满18周岁，我们将向身故保险金受益人

给付下列两项金额中的较大者，同时本合同效力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累计已付保险费（不

包括其附加合同的保险费）； 

（2）本合同在被保险人身故时的现金价值（见13.5）（不包括其附加合

同的现金价值）。 

 

若被保险人于交费期满日（见13.6）（含）之前身故，且被保险人身故

时已满18周岁，我们将向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付下列两项金额中的较

大者，同时本合同效力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累计已付保险费（不

包括其附加合同的保险费）乘以以下给付比例： 

被保险人身故时年龄 给付比例 

18-41周岁 160% 

42-61周岁 140% 

62周岁及以上 120% 

（2）本合同在被保险人身故时的现金价值（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现金

价值）。 

 

若被保险人于交费期满日（不含）之后身故，且被保险人身故时已满

18周岁，我们将向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付下列三项金额中的较大者，

同时本合同效力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累计已付保险费（不

包括其附加合同的保险费）乘以以下给付比例： 

被保险人身故时年龄 给付比例 

18-41周岁 160% 

42-61周岁 140% 

62周岁及以上 120% 

（2）本合同在被保险人身故时的现金价值（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现金

价值）； 

（3）本合同在被保险人身故时的年度有效保额。 

 

2.3.2 全残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全残（见13.7），且全残时未满18周岁，我们将按下列两项

金额中的较大者给付全残保险金，同时本合同效力终止： 

（1）被保险人全残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累计已付保险费（不

包括其附加合同的保险费）； 

（2）本合同在被保险人全残时的现金价值（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现金

价值）。 

 

若被保险人于交费期满日（含）之前全残，且被保险人全残时已满18

周岁，我们将按下列两项金额中的较大者给付全残保险金，同时本合

同效力终止： 

（1）被保险人全残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累计已付保险费（不

包括其附加合同的保险费）乘以以下给付比例： 

被保险人全残时年龄 给付比例 

18-41周岁 160% 

42-61周岁 140% 

第6页/共28页



 

3 

62周岁及以上 120% 

（2）本合同在被保险人全残时的现金价值（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现金

价值）。 

 

若被保险人于交费期满日（不含）之后全残，且被保险人全残时已满

18周岁，我们将按下列三项金额中的较大者给付全残保险金，同时本

合同效力终止： 

（1）被保险人全残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累计已付保险费（不

包括其附加合同的保险费）乘以以下给付比例： 

被保险人全残时年龄 给付比例 

18-41周岁 160% 

42-61周岁 140% 

62周岁及以上 120% 

（2）本合同在被保险人全残时的现金价值（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现金

价值）； 

（3）本合同在被保险人全残时的年度有效保额。 

 

2.4 未成年人身故保

险金限制 

为未成年子女投保的人身保险，因被保险人身故给付的保险金总和不

得超过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限额，身故给付的保险金额总

和约定也不得超过前述限制。 

 

2.5 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的，我们不承担给付身故保

险金或全残保险金的责任： 

（1）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被保险人故意自伤、或自本合同成立或者本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

2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4）被保险人服用、吸食或注射毒品（见13.8）； 

（5）被保险人酒后驾驶（见13.9）、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见13.10），

或驾驶无合法有效行驶证（见13.11）的机动车（见13.12）。 

 

发生上述第（1）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效力终止。我们

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退还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发生上述第（1）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全残的，本合同效力终止。我们

向被保险人退还其全残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发生上述其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的，本合同效力终止，我

们向您退还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3                                                                保险金的申请    

   

3.1   受益人            您或者被保险人可以指定一人或多人为身故保险金受益人。身故保险

金受益人为多人时，可以确定受益顺序和受益份额；如果没有确定份

额，各受益人按照相等份额享有受益权。 

 

被保险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可以由其监护

人指定受益人。 

 

您或者被保险人可以在被保险人身故前变更身故保险金受益人并书面

通知我们。我们收到变更受益人的书面通知后，在保险单或其他保险

凭证上批注或附贴批单。您在指定和变更身故保险金受益人时，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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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被保险人同意。 

 

被保险人身故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

由我们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给

付保险金的义务： 

（1）没有指定受益人，或者受益人指定不明无法确定的； 

（2）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身故，没有其他受益人的； 

（3）受益人依法丧失受益权或者放弃受益权，没有其他受益人的。 

 

受益人与被保险人在同一事件中身故，且不能确定身故先后顺序的，

推定受益人身故在先。 

 

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身故、伤残、疾病的，或者故意杀害被保险

人未遂的，该受益人丧失受益权。 

 

除另有约定外，全残保险金受益人为被保险人本人。 

 
3.2   保险事故通知  您、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知道或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后应当在10日内通知

我们。如果您、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

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我们对无法确

定的部分，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我们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

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或者虽未及时通知但不影响我们

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的除外。 

 

3.3 保险金的申请        受益人或者其他有权领取保险金的人（简称“保险金申请人”）可以申

请保险金。 

 

3.3.1 

 
身故保险金的申

请  

 

保险金申请人须填写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并须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 

（1）保险合同； 

（2）保险金申请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3）国家卫生行政部门认定的医疗机构、公安部门或其他相关机构出

具的被保险人的死亡证明； 

（4）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等有关的其他证明和资

料。 

 

3.3.2 全残保险金的申

请 

保险金申请人须填写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并须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 

（1）保险合同； 

（2）保险金申请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3）国家有关机关认可或具有合法资质的伤残鉴定机构出具的被保险

人全残鉴定证明； 

（4）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等有关的其他证明和资

料。 

 

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遗产时，必须提供可证明合法继承权的相关权利

文件。 

 

  若以上申请资料和证明不完整的，我们将及时一次性通知保险金申请

人补充提供有关资料和证明。 

 

3.4 保险金的给付 我们在收到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及合同约定的证明和资料后，将在5个工

作日内作出核定；情形复杂的，在30日内作出核定。对属于保险责任

的，我们在与保险金申请人达成给付保险金的协议后10日内，履行给

付保险金义务；若我们在收到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及上述有关证明和资

料后第30日仍未作出核定，除支付保险金外，我们将从第31日起按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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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天数赔偿保险金申请人因此受到的利息损失。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

行公布的同期金融机构人民币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单利计算。若我们

要求保险金申请人补充提供有关证明和资料的，则上述的30日不包括

补充提供有关证明和资料的期间。 

 

对不属于保险责任的，我们自作出核定之日起3日内向保险金申请人发

出拒绝给付保险金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我们在收到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及有关证明和资料之日起60日内，对给

付保险金的数额不能确定的，根据已有证明和资料可以确定的数额先

予支付；我们最终确定给付保险金的数额后，将支付相应的差额。 

 

3.5 宣告死亡处理 如果被保险人在本合同有效期内失踪，而且被法院宣告死亡，我们将

根据法院宣告被保险人死亡之日的年龄按本合同的约定给付身故保险

金，同时本合同效力终止。 

 

如果被保险人在宣告死亡后重新出现或者确知其没有死亡，受益人或

者其他领取保险金的人应于知道后30日内向我们退还已给付的保险

金，本合同的效力由我们与您依法协商处理。  

 

3.6 诉讼时效 保险金申请人向我们请求给付保险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5年，自其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 

 

4 保单红利 

  
4.1   保单红利的确定 本合同为分红保险合同，您或您指定的人有权参与我们分红保险业务

的盈利分配。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我们每年根据上一会计年度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

经营状况，确定红利分配方案。保单红利是不保证的。 

 

我们会向您或您指定的人发送每个保单年度的分红报告，告知分红的

具体情况。  

 

本合同采用增加保险金额的方式分配红利。本合同因红利分配增加的

保险金额即为红利保险金额。若您申请变更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累

积红利保险金额也作相应比例的调整。 

 

5                                                                    保险费的支付   

   

5.1   保险费的支付       本合同保险费的支付方式和支付期限由您和我们约定并在保险单上载

明。 

 

分期支付保险费的，在支付首期保险费后，您应当在每个保险费约定

支付日或之前支付当期保险费。 

 

5.2   宽限期 分期支付保险费的，您支付首期保险费后，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如

果您到期未支付保险费，自保险费约定支付日的次日零时起60日为宽

限期。宽限期内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仍会承担保险责任，但在给付

保险金时会扣减您欠付的保险费。 

 

如果您在宽限期结束之后仍未支付保险费，则本合同自宽限期满的次

日零时起效力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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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保险费自动垫交 您可以选择保险费自动垫交功能，即如果您在宽限期结束时仍未支付

保险费，我们将按以下情况自动垫交当期应付的保险费： 

 

若本合同的现金价值扣除您尚未偿还的各项欠款及应付利息（利率同

贷款利率，参照本合同第6.2条）之后的余额（简称“现金价值余额”）

足以垫交当期应付的保险费时，我们将先行垫交当期应付的保险费，

本合同继续有效。 

 

若现金价值余额不足以垫交当期应付保险费时，我们将以该余额计算

本合同可以继续有效的天数，先行垫交您相应的保险费，本合同在此

期间继续有效。当所垫交的保险费及利息加上其他各项欠款及利息达

到本合同现金价值时，本合同效力中止。 

 

所垫交的保险费视同贷款，我们将向您收取利息（利息同贷款利率，

参照本合同第6.2条）。您在保险费自动垫交开始后申请结束保险费的

自动垫交的，须补交所垫交的保险费及利息。 

 

5.4 减额交清保险 分期支付保险费的，在本合同有效期内，若本合同有现金价值，您可

以以书面形式向我们申请将本合同变更为减额交清保险，您无需再支

付任何保险费，本合同继续有效，给付金额根据变更为减额交清保险

后的基本保险金额计算。变更为减额交清保险后的基本保险金额以宽

限期开始前一日本合同的现金价值余额计算得出。本合同所指“本合

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累计已付保险费（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保险

费）”将基于减额交清后的基本保险金额进行重新计算。 

 

变更为减额交清保险后的基本保险金额不得低于申请减额时我们规定

的最低基本保险金额。 

 

若本合同附有可以进行减额交清的附加险合同，则附加合同必须与本

合同一起办理减额交清；其他所有附加险在您申请减额交清时即刻终

止，同时我们退还申请减额交清时附加险的现金价值。 

 

6                                                                现金价值权益 

   

6.1   现金价值 本合同每个保单年度末的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会在保险单上

载明。如您欠交保险费，则现金价值为您已交最后一期保险费所对应

的现金价值。  

 

6.2   保单贷款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您可以向我们申请贷款。贷款金额不得超过本合

同现金价值的80%扣除各项欠款后的余额，每次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6

个月。贷款利率可向我公司查询。贷款本金及利息应在贷款当期期限

届满日前偿还。未能偿还的利息将被并入原贷款金额中，视同重新贷

款。 

 

自贷款本金及利息加上其他各项欠款达到本合同现金价值的次日零时

起，本合同效力中止。 

 

7 年金转换权 

   

7.1 年金转换权 被保险人满65周岁后，且本合同已持续有效满10年，经与我们协商一

致，您有权将本合同的现金价值作为一次交清的保险费购买我们届时

提供的转换年金保险。转换年金保险的领取金额按照购买当时我们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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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的年金领取标准确定。 

 

8 合同效力的中止及恢复 

   

8.1   效力中止 在本合同效力中止期间，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 

 

8.2   效力恢复 本合同效力中止后2年内，您可以申请恢复合同效力。除被保险人的危

险程度在中止期间内显著增加外，在您补付保险费及利息，以及其他

所有未还款项之日起，合同效力恢复。 

 

若本合同效力中止之日起满2年未恢复合同效力的，我们有权解除合

同。我们解除合同的，向您退还合同效力中止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扣

除您尚未偿还的各项欠款之后的余额。 

 

9                                                                 合同解除 

   

9.1 解除合同的手续

及风险 

如您在犹豫期后申请解除本合同，请填写解除合同申请书并向我们提

供下列资料： 

（1）保险合同； 

（2）您的有效身份证件。 

 

自我们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时起，本合同效力终止。我们自收到解除

合同申请书之日起30日内向您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扣除您尚未偿还

的各项欠款之后的余额。 

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会遭受一定损失。 

 

10 合同效力的终止 

   

10.1 合同效力的终止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者，本合同效力即时终止： 

（1）我们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  

（2）被保险人身故； 

（3）因本合同其他条款约定情形而终止。 

 

11                                                               如实告知 

   

11.1  明确说明与如实

告知 

订立本合同时，我们应向您说明本合同的内容。 

 

对保险条款中免除我们责任的条款，我们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

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您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

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您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

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我们就您和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您应当如实告知。 

 

如果您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

响我们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我们有权解除本合同。 

 

如果您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于本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

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如果您因重大过失

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对于本合同

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应当退还

保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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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您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我们不得解除合

同；发生保险事故的，我们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11.2  本公司合同解除

权的限制 

前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权，自我们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30日不

行使而消灭。自本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2年的，我们不得解除合同；发

生保险事故的，我们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12                                                          其他需要关注的事项 

   

12.1 年龄错误 本合同中被保险人的投保年龄以有效身份证件登记的周岁年龄为准，

如果发生错误按照下列方式办理： 

 

（1）您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并且其真实年龄不符合本合同约

定投保年龄限制的，我们有权解除合同，并向您退还本合同的现

金价值。我们行使合同解除权适用“本公司合同解除权的限制”的

规定； 

 

（2）您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致使您实付保险费少于应付保险

费的，我们有权更正并要求您补付保险费。若已经发生保险事故，

在给付保险金时按实付保险费和应付保险费的比例给付； 

 

（3）您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致使您实付保险费多于应付保险

费的，我们会将多收的保险费退还给您。 

 
12.2 未还款项 我们在给付各项保险金、保单红利、退还现金价值或返还保险费时，

如果您有欠付的保险费、保单贷款、利息或其他未还款项，我们会在

扣除上述欠款后给付。 

 

12.3 基本保险金额的

变更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您可以在交费期满日后以书面形式申请减少本合

同的基本保险金额，经我们同意并在本合同上批注后生效。 

 

若您申请减少基本保险金额，我们将退还基本保险金额减少部分对应

的现金价值。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减少后的累计已付保险费和现金价

值按减少后的基本保险金额计算。我们将根据减少后重新计算的累计

已付保险费、现金价值和基本保险金额承担保险责任。 

 

每个保单年度内您累计申请减少的基本保险金额之和不得超过本合同

生效时基本保险金额的20%，减额后的基本保险金额不得低于申请减

额时我们规定的最低基本保险金额。 

 

12.4  合同内容变更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经您与我们协商一致，可以变更本合同的有关内

容。变更本合同的，应当由我们在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批注或

者附贴批单，或者由您与我们订立书面的变更协议。 

 

12.5  联系方式变更 为了保障您的合法权益，您的住所、通讯地址、电子邮件或电话变更

时，请及时以书面形式或双方认可的其他形式通知我们。否则我们按

本合同载明的最后住所、通讯地址、电子邮件或电话发送的有关通知，

均视为已送达给您。 

 

12.6  争议处理 本合同争议解决方式由当事人约定从下列二种方式中选择一种： 

（1）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

交双方共同选择的仲裁委员会仲裁； 

（2）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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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13                                                                       释义 

   

13.1  保单年度 从保险合同生效日或生效对应日的零时起至下一年度保险合同生效对

应日零时止为一个保单年度。 

 

13.2  保险费约定支付

日 

保险合同生效日在每月、每季、每半年或每年（根据支付方式确定）

的对应日。如果当月无对应的同一日，则以该月最后一日为对应日。 

 

13.3  周岁 指按有效身份证件文件中记载的出生日期计算的年龄，自出生之日起

为零周岁，每经过1年增加1岁，不足1年的不计。 

 

13.4  有效身份证件 指依据法律规定，由有权机构制作颁发的证明身份的证件、文件等，

如：居民身份证、户口簿、护照、军人证等。 

 

13.5 现金价值 指保险单所具有的价值，通常体现为解除合同时，根据精算原理计算

的，由我们退还的那部分金额，包括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和

累积红利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13.6 交费期满日 最后一期应交保费所在保单年度的最后一天。例如，交费期为20年的，

交费期满日为第二十个保单年度的最后一天；交费期为一次性交清的，

交费期满日为第一个保单年度的最后一天。 

 

13.7 全残 指被保险人在本合同有效期内，发生下列情况之一者： 

（1）双目永久不可逆（注①）失明（注②）； 

（2）两上肢腕关节以上或两下肢踝关节以上缺失； 

（3）一上肢腕关节以上及一下肢踝关节以上缺失； 

（4）一目永久不可逆失明及一上肢腕关节以上缺失； 

（5）一目永久不可逆失明及一下肢踝关节以上缺失； 

（6）四肢关节机能永久不可逆丧失（注③）； 

（7）咀嚼、吞咽机能永久不可逆丧失（注④）； 

（8）中枢神经系统机能或胸、腹部脏器机能极度障碍，终身不能从事

任何工作，为维持生命必要的日常生活活动，全需他人扶助（注

⑤）。 

注： 

①永久不可逆是指自疾病确诊或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经过积极治疗

180天后，仍无法通过现有医疗手段恢复。 

②失明包括眼球缺失或摘除、或不能辨别明暗、或仅能辨别眼前手动

者。最佳矫正视力低于国际标准视力表0.02，或视野半径小于5度，并

由三级或以上医院的眼科医师出具医疗诊断证明。 

③关节机能的丧失是指关节永久完全僵硬、或麻痹、或关节不能随意

识活动。 

④咀嚼、吞咽机能的丧失是指由于牙齿以外的原因引起器质性障碍或

机能障碍，以致不能做咀嚼、吞咽运动，除流质食物外不能摄取或吞

咽的状态。 

⑤为维持生命必要的日常生活活动，全需他人扶助是指以下六项基本

日常生活活动，均不能自理，需要他人帮助： 

（1）穿衣：自己能够穿衣及脱衣； 

（2）移动：自己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 

（3）行动：自己上下床或上下轮椅； 

（4）如厕：自己控制进行大小便； 

（5）进食：自己从已准备好的碗或碟中取食物放入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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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洗澡：自己进行淋浴或盆浴。 

 

六项基本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鉴定不适用于0-3周岁幼儿。 
 

13.8 毒品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的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

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

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但不包括由医师开具并遵医嘱使用的用于治疗疾

病但含有毒品成分的处方药品。 

 

13.9 酒后驾驶 指经检测或鉴定，发生事故时车辆驾驶人员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

量达到或超过一定的标准，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据《道路交通安

全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认定为饮酒后驾驶或醉酒后驾驶。 

 

13.10 无合法有效驾驶

证驾驶 

指下列情形之一： 

（1）没有取得驾驶资格或被吊销驾驶证； 

（2）驾驶与驾驶证准驾车型不相符合的车辆； 

（3）持审验不合格的驾驶证驾驶； 

（4）持学习驾驶证学习驾车时，无教练员随车指导，或不按指定时间、

路线学习驾车； 

（5）其他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规定的属于无有效驾驶证的情况。 

 
13.11 无合法有效行驶

证 

指下列情形之一： 

（1）未取得行驶证； 

（2）机动车被依法注销登记的； 

（3）未依法按时进行或者未通过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的。 

 

13.12 机动车 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

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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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

尊敬的客户： 
人身保险是以人的寿命和身体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当被保险人发生死亡、伤残、疾病等风险事故时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时，保险

公司按照保险合同约定给付保险金。人身保险具有保障和长期储蓄功能，可以用于为人们的生活进行长期财务规划。为帮助您更好地认识和购买
人身保险产品，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请您在填写投保单之前认真阅读以下内容： 

一、请您确认保险机构和销售人员的合法资格
请您从持有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颁发《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或《保险兼业代理许可证》的合法机构或持有《保险代理从业人员展业证

书》的销售人员处办理保险业务。如需要查询销售人员的销售资格，您可以要求销售人员告知具体查询方式，或登录保险中介监管信息系统查询
（网址：https://www.insurcloud.com.cn）。 

二、请您根据实际保险需求和支付能力选择人身保险产品 
请您根据自身已有的保障水平和经济实力等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身需求的保险产品。多数人身保险产品期限较长，如果需要分期交纳保

费，请您充分考虑是否有足够、稳定的财力长期支付保费，不按时交费可能会影响您的权益。建议您使用银行划账等非现金方式交纳保费。 
三、请您详细了解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 
请您不要将保险产品的广告、公告、招贴画等宣传材料视同为保险合同，应当要求销售人员向您提供相关保险产品的条款。请您认真阅读条

款内容，重点关注保险责任、责任免除、投保人及被保险人权利和义务、免赔额或免赔率的计算、申请赔款的手续、退保相关约定、费用扣除、
产品期限等内容。您若对条款内容有疑问，您可以要求销售人员进行解释。 

四、请您了解“犹豫期”的有关约定 
一年期以上的人身保险产品一般有犹豫期（投保人收到保单并书面签收日起15日内）的有关约定。除合同另有约定外，在犹豫期内，您可以

无条件解除保险合同，但应退还保单，保险公司除扣除不超过10元的成本费以外，应无息退还您全部保费并不得对此收取其他任何费用。 
五、“犹豫期”后解除保险合同请您慎重 
若您在犹豫期过后解除保险合同，您会有一定的损失。保险公司应当自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合同约定退还保险单的现金

价值（现金价值表附在正式保险合同之中，您若存在疑问，可要求保险公司予以解释）。 
六、请您充分认识分红保险、投资连结保险、万能保险等人身保险新型产品的风险和特点 
（1）如果您选择购买分红保险产品，请您注意以下事项：分红水平主要取决于保险公司的实际经营成果。如果实际经营成果优于定价假

设，保险公司才会将部分盈余分配给您。如果实际经营成果差于定价假设，保险公司可能不会派发红利。产品说明书或保险利益测算书中关于未
来保险合同利益的预测是基于公司精算假设，不能理解为对未来的预期，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 

（2）如果您选择购买投资连结保险产品，请您注意以下事项：您应当详细了解投资连结保险的费用扣除情况，包括初始费用、买入卖出差
价、死亡风险保险费、保单管理费、资产管理费、手续费、退保费用等。您应当要求销售人员将投资连结保险账户价值的详细计算方法对您进行
解释。投资连结保险产品的投资回报具有不确定性，投资风险完全由您承担。产品说明书或保险利益测算书中关于未来保险合同利益的预测是基
于公司精算假设，不能理解为对未来的预期，实际投资可能赢利或出现亏损。如果您选择灵活交费方式的，您应当要求销售人员将您停止交费可
能产生的风险和不利后果对您进行解释。

（3）如果您选择购买万能保险产品，请您注意以下事项：万能保险产品通常有最低保证利率的约定，最低保证利率仅针对投资账户中资
金。您应当详细了解万能保险的费用扣除情况，包括初始费用、死亡风险保险费、保单管理费、手续费、退保费用等。您应当要求销售人员将万
能保险账户价值的详细计算方法对您进行解释。万能保险产品的投资回报具有不确定性，您要承担部分投资风险。保险公司每月公布的结算利率
只能代表一个月的投资情况，不能理解为对全年的预期，结算利率仅针对投资账户中的资金，不针对全部保险费。产品说明书或保险利益测算书
中关于未来保险合同利益的预测是基于公司精算假设，最低保证利率之上的投资收益是不确定的，不能理解为对未来的预期。如果您选择灵活交
费方式的，您应当要求销售人员将您停止交费可能产生的风险和不利后果对您进行解释。 

七、请您正确认识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与其他金融产品 
分红保险、投资连结保险、万能保险等人身保险新型产品兼具保险保障功能和投资功能，不同保险产品对于保障功能和投资功能侧重不同，

但本质上属于保险产品，产品经营主体是保险公司。您不宜将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与银行存款、国债、基金等金融产品进行片面比较，更不要仅把
它作为银行存款的替代品。 

八、选择健康保险产品时请您注意产品特性和条款具体约定 
健康保险产品是具有较强风险保障功能的产品，既有定额给付性质的，也有费用补偿性质的。定额给付性质的健康保险按约定给付保险金，

与被保险人是否获得其他医疗费用补偿无关；对于费用补偿性质的健康保险，保险公司给付的保险金可能会相应扣除被保险人从其他渠道所获的
医疗费用补偿。请您注意条款中是否有免赔额或赔付比例的约定、是否有疾病观察期约定。如果保险公司以附加险形式销售无保证续保条款的健
康保险产品，请您注意附加健康保险的保险期限应不小于主险保险期限。 

九、为未成年子女选择保险产品时保险金额应适当 
如果您为未成年子女购买保险产品，因被保险人死亡给付的保险金总和应符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有关规定。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未

成年人权益，防止道德风险；同时，从整个家庭看，父母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和支柱，以父母为被保险人购买保险，可以使整个家庭获得更加
全面的保险保障。 

十、请您如实填写投保资料、如实告知有关情况并亲笔签名 
我国《保险法》对投保人的如实告知行为进行了明确的规定。投保时，您填写的投保单应当属实；对于销售人员询问的有关被保险人的问

题，您也应当如实回答，否则可能影响您和被保险人的权益。为了有效保障自身权益，请您在投保提示书、投保单等相关文件亲笔签名。 
十一、请您配合保险公司做好客户回访工作 
各保险公司按规定开展客户回访工作，一般通过电话、信函和上门回访等形式进行。为确保自己的权益得到切实保障，您应对回访问题进行

如实答复，不清楚的地方可以立即提出，要求保险公司进行详细解释。请您投保时准确、完整填写家庭住址、邮编、常用联系电话等个人信息，
以便保险公司能够对您及时回访。 

十二、请您注意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如果您发现销售人员在保险销售过程中存在误导销售行为，或认为自身权益受到侵犯，请注意保留书面证据或其他证据，可向保险公司反

映（公司投诉电话956156）；也可以向当地监管局（或保险行业协会）投诉（当地监管局或保险行业协会投诉电话在公司网站及保单回执上载
明）；必要时还可以根据合同约定，申请仲裁或向法院起诉。 

十三、联系方式变更及保险事故的通知
在您的联系地址或电话发生变更，以及发生保险事故时应及时通知保险公司，以免您的保险利益受损。

【偿付能力披露信息】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2023年第4季度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为215.00%，2023年第3季度风
险综合评级（分类监管）评价中，被评定为AAA类，偿付能力充足率已经达到监管要求。如您想了解本公司更详细的
偿付能力信息，可在公司官网的公开信息披露专栏及时查阅了解。

本人已详细阅读并理解上述《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的各项内容。

投保人亲笔签名： 签署日期： 2024年02月21日

  公司回访服务电话：956156  
公司网址：https://www.generali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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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被保险人：

营销员姓名：营销员代码：组织代码：营管处：个险/经代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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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意人寿电子投保信息确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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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单号码：

保单类型：电子+纸质

 

 

投保须知

一、为了维护您的合法权益，请在投保之前认真阅读并签署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认真阅读保险条款，并确认已了解保险条款的各项内容（注
意保险责任、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责任是否有等待期、免赔额、犹豫期、退保等关键信息），并根据自身状况选择合适的保险金额、
保险期间、交费期限、交费金额之后再签署投保单。任何与本投保单或保险合同条款内容不符的说明及承诺均无效。

二、本投保单为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本公司需要您提供：您和被保险人、指定受益人的姓名、性别、出生日期、身份证件的类型、号码，以
及您和被保险人的联系电话和联系地址等客户信息。具体信息列明于本投保单的投保人资料、被保险人资料（含第二被保险人资料）和身故保
险金受益人资料栏。本公司会将客户信息中的性别、出生日期、身份证件、职业用于计算保费、核保等，姓名、联系电话和联系地址用于发送
保险单信息、寄送保单和客户回访等客户服务。请确保您所提供的客户信息真实、完整，否则可能影响您和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影响本公司
向您提供的客户服务质量。本公司承诺未经客户同意不会将客户信息用于人身保险公司和第三方机构的销售活动。

三、在线投保所需填写的内容应由您或被保险人在保险营销员的指导下，亲自填写。在投保人／监护人、成年被保险人、第二被保险人签名栏
应分别由投保人、监护人、成年被保险人、第二被保险人亲笔签名。若本公司同意承保，将签发保险合同，请您注意签收。

四、依据保险法，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请您及被保险人如实填写投
保单中的各项内容，所有告知事项以书面告知为准，口头告知无效。

五、本公司对未成年被保险人身故保险金累计赔付的最高限额以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限额为准。

六、根据美国政府《海外账户纳税法案》 (“FATCA”法案），若您的个人信息包含“美国标记”（包括但不限于美国国籍、美国绿卡、美
国居住地址或通讯地址、美国电话、美国银行账户等）或者在您投保后个人信息发生涉及上述“美国标记”的变更，且您投保的保险产品属
于“FATCA”法案规定范围，本公司将请您提供必要的资料和证明文件，请您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否则本公司将根据“FATCA”法案的规定处
理。

七、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发布CRS国内指引《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调查管理办法》，投保单中所称“中国税收居民”是指在中国境内有住
所，或者无住所而在境内居住满一百八十三天的个人，其中“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是指因户籍、家庭、经济利益关系而在中国境内习惯性居
住，“在境内居住满一百八十三天”是指在一个纳税年度中在中国境内居住183天，临时离境的，不扣减天数，“临时离境”是指在一个纳税年
度中一次不超过30天或者多次累计不超过90天的离境；所称“非居民”是指中国税收居民以外的个人；所称“其他国家（地区）税收居民”的
身份认定规则及纳税人识别号相关信息请参见国家税务总局网站（http://www.chinatax.gov.cn/aeoi_index.html）。

八、关于自动续保：若您已申请“自动续保”，当保险期间届满时，本公司将主动审核被保险人是否符合续保条件。经审核同意续保，且在保
险期间届满时您已支付续期保险费，保险合同将延续有效；经审核不同意续保的，本公司将以书面形式通知您。若您未申请自动续保，保险期
间届满后保险合同自动终止。保险期间为一年及一年以下且不含有保证续保条款的健康保险产品不适用于本条。

九、关于自动垫交：若您超过宽限期仍未支付保险费，且已选择了保险费“自动垫交”，则本公司将自动以该保险合同的现金价值扣除您尚未
偿还的各项欠款之后的余额垫交保险费，保险合同继续有效。所垫交保险费视同保单贷款。前述余额不足以垫交一天的保险费时，保险合同中
止。

十、为维持保险合同效力，请您务必在合同规定的交费日期内及时支付续期保险费，否则可能导致合同效力中止或合同解除。在效力中止期
间，本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

十一、保险合同效力中止后，您可以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申请恢复合同效力，但只有经本公司审核同意且您已补交保险费后，保险合同方可恢
复合同效力。合同效力中止超过合同约定期限的，不得再申请复效。

投保人/第一被保险人基本信息

姓名：  男 出生日期：1982年01月02日 42周岁 国籍： 中国

U.S.Taxpayer Identification Number：中国

证件类型： 军官证 证件号码： 有效期限：2020.01.01-2025.01.01

个人税收居民身份： 仅为中国税收居民 关系：本人 婚姻情况：已婚

联系电话：住宅： 单位： 手机号码：

住所地址： 邮政编码：440001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440001

工作单位/就读学校： 工作单位/学校地址：

职业： 最高职业等级： A01

身故保险金受益人基本信息

法定继承

保险计划（本合同的保险计划、保险金额、保险期间、交费年期及保险费均以保险单为准）

保险计划 交费年期 保险期限 基本保险金额 首期保费  

中意一生中意（龙玺
版）终身寿险（分红
型）

10年 终身 71590元 10,000.00元

交费频率：年交

首期合计保险费：
  1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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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意人寿电子投保信息确认单

红利领取方式：增额红利   保险费逾期未付：保险合同中止   身故保险金分期领取申请：一次领取
本人同意在贵公司购买所有保险产品的通知书使用电子函件。

 交费途径与银行自动转账授权

保险费缴纳方式：首期  实时扣款；  续期  银行自动转账； 授权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 授权账户号码：

本人授权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及上述银行从本人上述授权账户划扣约定的各期应交保险费、退费及领取合同约定的款项，如授权账户内余额
不足或账户处于非正常状态，由此产生的相关责任，由本人承担。如本人在同一指定账户内同时授权交纳两张及以上保险单的保险费或其他自
动转账业务时，本人同意依照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规定的顺序转账。授权账户的变更及终止，本人将提前15天书面通知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询问事项（一）

若第6至12项的回答为“是”，请在详述栏详细说明。如有第二被保险人，亦需要填写本询问事项。 第一被保
险人

1.投保人在回答保险公司询问事项前，是否已确认被保险人、第二被保险人健康告知结果已得到其本人的确认？ 是

2.A.投保人近三年年均收入约：80万元，主要来源：工资收入。B.是否有负债？否。  

3.第一被保险人目前身高：170厘米，体重：60公斤。

4.被保险人是否已拥有社会医疗保险（包括公费医疗、劳保医疗和农村合作医疗等）？ 是

5.所有被保险人是否有吸烟或饮酒习惯,若有，请在下面表格中详述：  

第一被保险人： 吸烟： 年 支/天； 饮酒： 酒 年 毫升/天 否

6.A.除本投保单外，被保险人是否已拥有或正在申请其他人身保险： 否

6.B.申请的人身保险曾否被保险公司拒保、延期或以附加条件承保？是否曾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 否

7.被保险人是否有下列情况：
A. 曾否有特殊嗜好？曾否有注射、服用、吸食、使用未经医师处方的国家管制性药物或海洛因、可卡因等毒品？
B. 曾否或准备计划参加飞行、潜水、探险、赛车、举重、武术及其他竞技比赛等？ 
C. 是否准备计划去境外旅行或居住？如是，去什么地区及多长时间？ 
D. 曾否因身体健康原因而改变职业或工作？您过去的工作是：

否

8.最近一年被保险人是否有新发现的或已存在的任何身体不适症状或体征，如持续发热、不明原因感染、慢性咳嗽、皮肤溃疡、慢
性腹泻、淋巴结肿大或明显消瘦（体重下降超过五公斤）或其他？

否

9.最近两年内被保险人是否在进行身体检查时发现异常（包括但不限于X光、心电图、超声波、内窥镜、CT、核磁共振、血液、尿
液、病理检查）？或接受诊断、住院治疗、手术、输血或其他治疗？曾否有连续三周以上时间因受伤或疾病而不能工作或上学？

否

10.被保险人是否曾经患有或被告知患有下述疾病或症状、或因此接受治疗：
脑中风（脑出血、脑梗塞）、心脏病、高血压病（收缩压≥140mmHg或舒张压≥90mmHg）、糖尿病、癫痫、抽搐、瘫痪、抑郁症、
精神分裂症、痴呆症、肝硬化、重症肝炎、肝脾肿大、尿毒症、恶性肿瘤（包括但不限于癌症、白血病、淋巴瘤、肉瘤、胶质细胞
瘤、骨髓瘤、何杰金氏病）、艾滋病、艾滋病毒感染、失明、失聪、失语、智力低下或其他身体机能障碍或残缺？

否

保险公司询问事项（二）

如答“是”，请在详述栏详细说明。如有第二被保险人，亦需要填写本询问事项。 第一被保
险人

1.被保险人是否有或曾有下列症状、疾病或身体异常情况：
A.心血管系统疾病，例如冠心病、心绞痛、心肌肥厚、心包炎、心肌炎、风湿性心脏病、先天性心脏病、心脏瓣膜病、心脏杂音、
心律失常、昏晕、心悸、胸闷、胸痛、血管瘤、动脉硬化、血管畸形、脉管炎、静脉曲张、血栓形成或其他心血管系统疾病？ 
B.神经和精神系统疾病，例如脑肿瘤、脑中风（脑出血、脑梗塞）、脑供血不足(暂时性脑缺血发作TIA)、脑动脉血管瘤、脑动静脉
血管畸形、帕金森病、眩晕、麻痹、瘫痪、多发性硬化、舞蹈症、企图自杀或其他神经和精神系统疾病？ 
C.呼吸系统疾病，例如支气管炎、哮喘、肺气肿、支气管扩张、肺结核、胸膜炎、持续咳嗽、咳血、痰中带血或其他呼吸系统疾
病？ 
D.消化系统疾病，例如肝炎、乙肝病毒携带、肝功能异常、脂肪肝、胆囊疾病、肝内结石、黄疸、胆石病、胰腺疾病、食道疾病、
消化道溃疡、消化道出血、疝气、胃炎、溃疡性肠炎、结肠息肉、痔疮、便血或其他消化系统疾病？

否

2.被保险人是否有或曾有下列症状、疾病或身体异常情况： 
A. 泌尿生殖系统疾病，例如肾炎、肾盂肾炎、肾病综合症、肾功能异常或肾衰竭、肾囊肿、尿路结石、浮肿、血尿、蛋白尿、排尿
困难、排尿疼痛、膀胱或输尿管疾病、前列腺疾病或其他泌尿生殖系统疾病？ 
B. 血液疾病，例如鼻衄、胸骨痛、皮肤瘀斑或出血点，牙龈自发性出血，再生障碍性贫血、贫血、血友病、出血性疾病、血小板减
少性紫癜、过敏性紫癜、骨髓疾病或其他血液疾病？ 
C. 内分泌及代谢疾病，例如高血脂、高尿酸血症或痛风、甲状腺疾病、甲状旁腺疾病或脑垂体功能异常、乳房异常泌乳或其他内分
泌及代谢疾病？ 
D.免疫系统及结缔组织疾病，例如系统性红斑狼疮、风湿病、类风湿病、干燥综合征或其他免疫系统及结缔组织疾病? 
E. 肌肉及骨骼系统疾病，例如颈椎病、腰椎骨质增生症、关节炎、关节病、椎间盘突出、强直性脊柱炎及脊柱疾病或其他肌肉及骨
骼系统疾病？ 
F. 五官疾病，例如视网膜病变、中耳炎、鼻息肉、青光眼、白内障、视朦、声音嘶哑或其他五官疾病？
G. 任何恶性肿瘤(癌症)或未经证实之肿瘤或癌前病变、息肉、囊肿、结节、白斑？ 
H. 任何先天性疾病、遗传性疾病、传染性疾病、皮肤病或性病？ 
I.任何以上未述及之受伤、异常症状、疾病、身体检查结果、诊断、输血或输血液制品、治疗？

否

3.A.在被保险人的直系亲属中是否有人曾患有恶性肿瘤、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痛风、家族性结肠息肉、多囊肾、中风、癫
痫、肝炎、肝炎病毒携带、嗜酒、企图自杀或其他精神、神经、遗传性疾病？

否

第2页，共3页

第17页/共28页



��������������������������������

中意人寿电子投保信息确认单

3.B.被保人的直系亲属中是否有人在六十岁以前因疾病去世？如是，说明原因及去世年龄。 否

**投保人确认栏**
（如投保的险种中包括分红保险、万能保险或投资连
结保险，投保人需抄写或录入以下文字完成确认。）
 
本人已阅读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和投保提示书，了
解本产品的特点和保单利益的不确定性。

投保人及所有被保险人声明与授权
一、本人在决定投保之前已收到并认真阅读了保险产品条款的各项内容，产品说明书
（分红、投连、万能产品适用）、投保提示书、偿付能力披露信息、投资风险评估问
卷（投资连接保险适用），对以上内容了解并同意遵守。相关保险营销员已对保险条
款进行了明确说明。本人已明确本保险条款中的保险责任、保险责任是否有等待期、
免赔额、费用扣除情况、责任免除、犹豫期、退保条款、理赔申请程序及理赔要求等
的含义，了解贵公司的偿付能力情况，并没有完全依赖保险营销员的解释来决定是否
投保。本人已充分了解并清楚本产品的特点和保险利益的不确定性及相关风险。 
二、本人经过仔细审阅后确认上述所有问题的答案及与之有关的资料均由本人亲自提
供，提供的内容完整、确实、无误；本人对上述问题所涉及的现在及过去的健康状
况、生活方式和习惯均无隐瞒或遗漏。本人知晓如本人有不实告知，足以影响保险人
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公司有权依法解除保险合同，并对合同
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保险责任，且所有告知事项均以书面告知为准，口头告
知无效。 
三、本人确认上述税收居民身份信息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承诺当这些信息发生变
更时，将在30日内通知贵机构，否则，本人承担由此造成的不利后果。 
四、本人承诺投保时已取得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及所有告知事项，否则本人
自愿承担由此所造成的一切不利法律后果和相关损失。 
五、本人明白上述各项答案及与之有关的资料是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
公司”)评估风险及签发保险合同所不可缺少的依据。 
六、本人授权贵司可以从任何组织、单位、个人（包括但不限于医院、体检机构、医
师等）查询、获取涉及本人保险事宜的资料和证明，用于对本人保险合同相关承保、
理赔的依据。 为确保信息安全，贵公司应采取有效措施并承担保密义务。
七、本人授权贵公司基于为本人提供服务的需要及其他合法理由，处理上述已获得的
本人个人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向保险、再保险、贵公司关联方和合作方提供本人个人
信息用于数据处理及分析等事宜。为确保信息安全，贵公司及其合作机构应采取有效
措施并承担保密义务。
八、本人同意向金融监管机构、保险行业协会及中国银行保险信息技术管理有限公司
等其他机构，为履行贵司法定职责、义务或为贵司提供服务，提供本人个人信息、保
单信息、承保、理赔等信息，用于上述机构的数据处理及分析等事宜。
九、本人同意授权贵公司及银行从本人账户中扣取约定的保险费。
十、本人保证购买贵公司的保险产品所交纳的全部保险费均是本人的合法收入。
十一、本人确认投保单填写的手机号码及电子邮箱为本人真实有效信息，同意贵公司
向本人提供的手机号码及电子邮箱发送有关保险单的信息。若投保人通过电子和纸质
两种途径签收保单，以较早的日期时间记录回执日期。如本次投保的保险产品含有犹
豫期，以签收保单回执的日期次日开始计算犹豫期，具体参照产品条款规定。
十二、本人同意贵公司采用电话、短信等方式主动联系本人开展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新契约回访、续期交费提醒、理赔报案信息确认等内容。
十三、本人已知晓在收到寿险保险合同正本并书面签收后的十五天内，投保人可以无
条件解除本保险合同，并可取回扣除了工本费以外的所有已交的保险费，但若本合同
已有理赔申请或在上述十五天期限内已有保险险种、保险金额或交费方式等的变更，
则投保人解除本合同将不享有取回承保时所有已交保险费的权利。
十四、本人对投保单的所有内容均已知晓并亲自确认，本投保单由投保人和被保险人
亲自签名。

*保险公司不得违规销售非保险金融产品，请勿参与非法集资*

广州 2024年02月21日

日期 年/月/日签署地投保人/第一被保险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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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保险合同内容变更粘贴页____________
 
 
 
 
 
 
 
 
 
 
 
 
 
 
 
 
 
 
 
 
 
 
 
 
 
 
 
 
 
 
 
 
 

本页所粘贴的内容须经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审核并批准，加盖骑缝章后方可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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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 馨 提 示

 
尊敬的客户：

 您好！感谢您信任并选择中意人寿保险公司！在您收到本合同后，请您特别关注以下事项：

一、签收保单回执：在您收到保险合同后，请您认真阅读合同内容，核查合同构件是否齐全，客户资料信息是

否正确无误，在核对无误后由投保人本人亲笔在《保险合同签收回执》上签名，签名样式请与投保单签名样式保持

一致，之后交给为您服务的保险营销员交回公司。若您投保时选择的是电子保险合同，纸质保险合同仅供参阅，您

无需签署纸质保险合同的回执。电子保险合同的签收回执日为电子保险合同进入您指定的电子邮箱之日，但若您通

过APP、微信等其他途径签收保单，我们以最早签收日期为签收回执日。

二、为您提供新单回访服务：为保障您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要求，我公司将在保险合同

签发后对您进行回访服务。您可以选择电话回访或电子化回访。电话回访显示号码为956156，电子化回访仅支持投

保人证件类型为身份证的客户使用，您可以直接扫描下方二维码完成新单回访。若您有其他服务需求，请致电公司

客服热线956156。

三、防电话诈骗风险提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要求提醒保险消费者，请您保管好个人银行账号及密码等重

要信息，切勿相信通知您到银行柜员机领取保单分红或款项的电话，保险公司不会要求客户亲至银行柜员机领取保

单分红或其他收益。如有疑问请致电公司客服热线956156。

 

     感谢您的配合！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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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 客户：

感谢阁下选择投保本公司的保险。愿我们的优质服务，让您满意愉快。 

在阁下收到此信的同时，我们已根据投保单资料签发保险合同并送达予您。您有权要求保险营销员向阁下解释保险合同条款及全部内容。请您在收到保险合同时仔细阅读其

中的条款内容及核实个人资料。我们特别提请阁下留意保险合同的责任免除事项、附加险是否保证续保、退保处理等条款，如有错误或疑问，请立即向保险营销员当面查询或直

接向本公司垂询。若您投保一年期以上（不含一年）及指定产品，为确保您的个人权益，本公司将在签发保险合同后为您提供回访服务，回访服务电话:956156，敬请接听，投保

人证件类型为身份证的客户可使用电子化回访。

在您收到本合同时，您应当签收前请核查合同构件是否齐全，客户资料信息是否正确无误，在核对无误后签收保单，按投保单上的签名样式在下列《保险合同签收回执》上

签名。若您投保时选择的是电子保险合同，纸质保险合同仅供参阅，您无需签署纸质保险合同的回执。若您通过APP、微信等其他途径签收保单，我们以最早签收日期为签收回执

日。电子保险合同的签收回执日为电子保险合同进入您指定的电子邮箱之日。

另外，阁下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中意”APP，或关注“中意人寿”微信服务号，查询您所投保的所有保险合同信息，按提示操作即可。为保护您的合法权益，请通过拨打本

公司服务电话，登陆中意网站或咨询本公司柜面服务人员等方式，查询、核对您的保单信息（对保险期限一年期以上的寿险保单，建议在收到本保单之日起15日内完成首次查

询）。

谨祝 安康！

 

 

 

                                                                                          

保单签署地机构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珠江东路6号广州周大福金融中心18楼     邮编：510623    客服热线：020-83278888     

当地保险行业协会投诉电话：4009-888-188      当地监管局投诉电话：12378

经代公司  经代公司销售人员  经代公司销售人员代码： 

防电话诈骗风险提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要求提醒客户，近期社会上电话诈骗活动猖獗，请您保管好个人银行账号及密码等重要信息，切勿相信通知您到银行柜员机领取保

单分红或款项的电话。

       

(签收后请沿虚线剪下回执联，由保险营销员交回本公司)

保
险
合
同
签
收
回
执

投保单号码  ：

保险单编号  ：

被保险人  ：

投保人  ：

经代公司

经代公司代码 

经代公司销售人员

致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本人已收到保险合同正本。
保险营销员已向本人明确说明了保险合同的各项内容，包括保险责任、保险责任是否有等待

期、责任免除、险种是否保证续保、退保处理等条款。寿险合同犹豫期为签收该回执后的十五天
内。本人已知晓有关本人的权利和义务。本人已确认《中意人寿电子投保信息确认单》的信息准
确无误。 
 

投保人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
 

 20    年     月     日

* 0 0 2 9 6 4 3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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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广东省分公司

2024年0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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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期保险费交纳对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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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单编号 ： 保单服务人员姓名/代码 /

投保单编号 ： 营管处/组别 ： /

投保人 ： 保单服务人员联系电话 ：

被保险人 ： 保险合同币种 ：人民币（元）

尊敬的 先生：

您好！感谢您对中意人寿的信任与厚爱。

您投保的 号保单的首期保险费已经成功交纳，具体明细如下，请您核对：

 

主险名称 付款人 交费频率 交费日期 下期交费日 合计交费金额

中意一生中意（龙玺版）终身寿险（分红
型）

年交 2024/02/21 2025/02/21 10000.00元

温馨提示

☆ 此对账单可作为您交纳首期保险费的有效凭证。

☆ 您可通过掌上中意APP下载电子发票，或通过致电全国客服热线或至公司柜面申请开具正式发票。

☆ 在您申请涉及全额退还保费（犹豫期退保等）、保费调整（年龄、性别、职业变更等）的保全变更服务时，如已开具
增值税发票，公司将依照税务机关要求回收原开具的增值税发票，请谨慎保管好您的增值税发票客户联。如有遗失，
按照当地税务机关的要求执行。

如有任何问题，请联系您的保单服务人员或致电我公司客户服务热线：956156，我们将热忱为您服务。

谨祝 安康!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2024年0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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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客户，您好!
衷心感谢您对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的支持与信任，我们将本着“以客为尊”的服务理念，竭诚为您提供热情、准

确、快捷、诚信、专业的优质服务。

一、保单服务

• 如您需要首期或续期保险费发票，请致电中意人寿客服热线 956156索领；
• 通过电话申请的保全服务业务：

保全服务项目 致电申请

1、电话变更

2、地址变更

左侧所列保全服务变更业务，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只须投
保人本人致电中意人寿客户服务热线956156，即可申请。

• 通过书面申请的保全服务业务：以下的保全服务，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须投保人本人书面申请；或通过邮寄方
式，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

保全服务项目 所需文件 文件类型

1.客户资料变更

2.受益人变更

3.账户变更

1、2、3、6

1、2、3、4、5

1、2、6、7

1、保全变更申请书
2、保险合同正本
3、投保人的有效身份证明
4、被保人有效身份证明
5、受益人的有效身份证明
6、被变更人的有效身份证明
7、银行账户复印件

二、续期收费服务
1、为保障您的权益，请您在保险费约定支付日或续保时，在授权银行账户中存入足额保险费，以便我们进行续期扣

款。
2、如果您的保单因没有及时交费而效力中止，请于效力中止后的合同约定的时间内申请复效。若未能复效，则保单

效力终止。

三、理赔流程说明
1、报案 ：

1)保险事故发生后，请尽快通知我公司。 

2)报案内容：出险人基本信息（姓名、证件号、客户号等），联系方式；投保信息，保单号；事故信息（时间、地

点、原因、事件进展、被保险人状况、就诊医院等）；报案人的姓名、联系电话、与出险人关系等。

3) 报案方式：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或其它知情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可通过下列方式通知本公司： 

（1）拨打我公司全国服务热线956156进行理赔报案。

（2）通知您的保险营销员或代理机构协助传达报案。

（3）下载“掌上中意”APP进行理赔报案登记。 

（4）亲临公司客户服务中心，客服人员会协助您办理理赔报案。 中意人寿服务人员会认真记录客户报案信

息，并解答客户的疑问。 

2、准备理赔资料，提交理赔申请 ：

1) 理赔资料：出险后请妥善保管好所有相关资料，具体请参照《保险金申请资料参照表》，详见我司官网的个险客

户服务—业务办理界面。如您准备理赔资料时有任何疑问，可随时拨打全国客服热线咨询。

2) 理赔申请：

准备齐全相关理赔资料后，可登录微信公众号“中意人寿客户中心”自助申请；

至我司客服柜面提交理赔申请；

通过邮寄方式，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 

3、理赔时限：

我们在收到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及合同约定的证明和资料后，将在 5日内作出核定；情形复杂的，在 30 日内作出核

定。

中意人寿各省级机构将遵守向各地保险行业协会作出的理赔时效承诺。 

4、温馨提示： 

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及时通知我公司，并将所有相关的资料和证明文件等保存完整，尽快递交，否则申请人可能会

承担因通知迟延产生的相应不利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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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权益保护信息公示

为保护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根据《银行业保险业消费投诉处理

管理办法》有关规定，中意人寿公开公示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信息。

如果您发现销售人员在保险销售过程中存在误导销售行为，或认为自

身权益受到侵犯，请注意保留书面证据或其他证据，可通过以下途径

向保险公司反映；必要时还可以根据合同约定，申请仲裁或向法院起

诉。

全国客服热线及咨询投诉电话：956156

官网：www.generalichina.com

咨询投诉电子邮箱：956156@generalichina.com

微信服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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